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四：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尾矿库运营、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壤

污染状况监测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发现尾矿库运营、管理单位未按照规

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

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(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号)、《尾

矿库安全规程》（GB39496-2020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

尾矿库运营、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，加强尾矿库的安全管

理，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。危库、险库、病库以及其他需

要重点监管的尾矿库的运营、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，进行

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。

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(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号)

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的人工监测

和在线监测相结合的安全监测预警系统，湿式尾矿库应当至

少对坝体位移、浸润线、库水位等进行在线监测和重要部位

进行视频监控，干式尾矿库应当至少对坝体表面位移进行在

线监测和重要部位进行视频监控。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应当具

有水情预警及坝体渗透破坏、坍塌预警功能。

生产经营单位的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应当接入到地方



应急管理部门的尾矿库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信息平台。

第三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汛责任制，

实施24小时监测监控和值班值守，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垮坝、

漫顶、排洪设施损毁等情形和影响尾矿库运行的洪水、泥石

流、山体滑坡、地震等自然灾害制定并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

案，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，建立与下游联动的应急警报系

统，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和物资，放置在便于应

急时使用的地方，确保上坝道路、通信、供电及照明线路可

靠和畅通。

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（GB39496-2020）






	3.检查项：尾矿库运营、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

